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关于《重庆市铜梁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按照《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了《重庆市铜梁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实施方案》，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决策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以下简称“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
二、起草依据与原则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245号）
《重庆市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渝财规〔2021〕2号）
《重庆市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实施方案》（渝应急发〔2022〕76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建立“渝速拨”灾害救助工作机制（试行）的通知》（渝财环〔2025〕42号）
（二）工作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生产自救”的工作方针和“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的工作原则，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应主要通过灾区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和互助互济以及政府帮扶等方式加以解决。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使用管理遵循“分级管理、分级负担，专款专用、重点使用，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强化监督、注重时效”的原则。
三、主要内容
（一）救助项目与标准
明确应急期救助、过渡期救助、住房重建补助、冬春救助等补助标准。
（二）申请与审批流程
镇街在灾后24小时内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灾情，启动应急响应；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财政局核实灾情，按“户报、村评、镇审、区定”四步确定救助对象，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资金。重大灾害需向上级申请补助。
（三）监督与管理机制
实行“专账管理、阳光公示”，镇街须公示救助名单、金额及监督电话，接受审计、纪检监察部门检查；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区财政局联合应急管理局开展年度绩效自评，确保资金使用效益；严禁挤占、挪用资金，对违规行为依法追责。
四、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提出意见方式：一是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342673770@qq.com，提交意见请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作进一步联系。二是单位反映情况要加盖公章通过渝快政反馈至区应急管理局联系人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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